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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村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野村全天候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野村鑫全球債券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公告

中華民國11碎年10月 1猝日野村信字第11碎0000609號

主 旨 :公告本公司經理之 「野村全天候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以下簡稱野村全天候組合基金 )及 「野村鑫全球

債券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以下簡稱野村鑫全球債券組合基金 )合併 ,並以 「蛢村全天候組合基金」為

存續基金 ．「野村鑫全球債券組合基金」為消滅基金之相關事宜。

依 據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中華民國 (下同 )11猝年10月 1冷日金管證投字第11猝0358053號 函暨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管理辦法第八十五條之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

一 、主管機關核准函文及文號 :11猝年10月 1碎日金管證投字第11碎0358053號 。

二 、存續基金名稱 :野村全天候組合基金 。

存績基金經理人 :李雅婷

三 、存續基金與消滅基金之投資策略重要差異摘要如下 :

名稱 野村全天候組合基金

(存繽基金)

野村盡全球債券組合基金

(消滅基金〕

基金類型 組合型基金 組合型基金

投資基本方

針及範圍

本基金自成立日起屆滿三個月後 ．投資於

本國及外國子基金之總金額應達本基金淨

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七十(含);且投女於外國
子基金之總金額應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百分之六十(含)以上。

本基金種類變更日起二個月後 ,投資於外國

子基金之總金額不得低於本基金淨資產價值

百分之六十(不含本數)． 且投資於債券型基
金及貨幣市場基金之總金額 ．不得低於本基

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七十 ．其中投女於債
券型基金部分 ．不得低於本基金淨資產價值

之百分之六十五(不會本致)。

投資策略 本基金為一全球組合型基金 !投資標的以
共同基金及指數股票型基金 (E下F)為主 ,

分散在不同區域 、產業及資產類別 ,以追
求長期資本增值為投資目標 。本基金採用

的三個層面投資策略分別為資產配置策

略 ‵標的篩選策田各及風險管理策略 :

(1)資產酉己置策略 :本基金以 「長期策略資
產配置策略 J搭配 「短中期動態資產配
置」。以長期股債最適分配比1歹1作為本基

金資產配置的基礎 ;並搭配短期市場動
態強弱表現 ．去1辛別各標的資產的短中期

變動方向與表現 ,動態調整本基金之資
產配置水位 。

a.在 「長期策略資產配置策略」層面 ,

建構投資組合的長期核心 ,透過預期
報酉ll、 跨資產間相關性及集中優化的

投資流程 ,完成三大目標 :以多元投
資組合為基礎 、區分長期機會與風險

以及避免讓投組風險與預期報酉ll偏離

長期目標 。

b.在 「短中期動態資產配置」層面 ,則

本公司投資管理處依循集團對於投資的規

定 ,利用一資嚴謹的投資決策架構(含基本面
分析 、數量分析與技術面分析),作為債券投
資的哲學 ,藉由穩紮穩打的模型建立與分
析 ↑配合海外投資研究小組開會決定的投資
組合 ,在審慎的內控流程下 ,完成投資組合
的建立 ,並定期開會檢視投資組合內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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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野村全天候組合基金

〔存繽基金)

野村在全球債券組合基金

(消滅基金)

是運用廣泛的多元投資乎旨標來識男U驅

動各資產表現的短中期因素 ,用以判

斷各資產類別之間的強弱表現 。

本基金藉由策略資產配置及動態資產配

置的串聯 ,致力於打造貝備多元分散及
風險意識的投資組合 。

(2)標 的篩選策略 :結合 「投資分析 」與
F執
行」觀點建立高效投資組合 。

a.在投資分析層面 ,本基金透過對各標
的績效 、風格及風險等量化分析 ,再

輔助對標的質化分析 ,產生合宜的投
資標的及交易憑法 ,進一步進入執行
階段 。

b.在 「執行」層面 ,本基金於分析交易
想法的幸丸行方式時會同步考量 比 ta

與 A｜ pha面向 。比ta的考量因子包含
股票資產的區域及風格 ,固定收益資

產的存續期間及信用品質 ;A｜ pha的
考量因子則著重在分析標的表現優於

同類型資產的機率 ,以及成本效益是
否符合需求 。

本基金致力於發揮主動式管理投資組合

的優勢 ,在掌1屋市場 比 ta之餘 ,發掘超
額報酉llA︳ pha機會 。
(3)風險管理策略 :風險管理策略是內建於
整個投資流程 ,本基金在建構投資組合
的每個層面 ,都會確保投資組合配置的
風險分散之情形 ,進而達到整體投資組
合的風險控管程序 。

風險屬性分

析

RR3 RR3

經理費 1.各類型受益權單位(S類型新臺幣計價受
益權單位除夕卜),係按各類型受益權單位
淨資產價值每年1.50°/o之比率 ,逐 日累
計計算 ,並 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
付乙次 。但投資於經理公司經理之基金
部份 ,不收取經理費 ;投資集團子基
金 ,除 E下 F外 ,集團子基金之經理費應至
少減半計收(即退還五成以上予本基金);
投資於經理 ㄙ́̀司及所屬集團管理之基金

受益憑證不得收取中購或買回費 。

2.S類型新籉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係按S類
型新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每

年0.99°/o之 比率 ,逐 日累計計算 ,並 自
本基金成立日起一母曆月給付乙次 。但第

1

款但書之規定 ,於 S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

權單位亦適用之 。

1.各類型受益權單位(S類型受益權單位除

外),係按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每
年基金淨友產價值之1.0°/o。 但投資於經理

公司經理之基金部份 ,不收取經理費 。本
基金自基金種類變更日起屆滿二個月後 ,

除信託契約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之特殊情
形外 :

(1)投資於子基金之總金額未達本基金淨資
產價｛直之百分之七十部分 ｝投資於債券

型基金及貨幣市場基金之金額占本基金

淨資產價值百分之七十以下時 ,經理ㄙ́ㄟ

司之報酬應減半計收 。
(2)投資於貨幣市場基金之金額占本基金淨
資產達百分之五十以上時 ,經理公司之

報酉ll應為 0.猝°/o;投資於債券型基金之
金額占本基金淨資產1買值之百分之五十

至 六 十 時 ,經 理 公 司 之報 酉ll應 為
0.7°/o;投資於債券型基金之金額占本
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六十至七十

時 ,經理公司之報酉ll應為 0.8°/o;投資
於債券型基金之金額占本基金淨資產價

值之百分之七十至八十時 ．經理公司之

報酉ll應為0.9°/° ;投資於債券型基金之
金額占本基金淨資產價值達百分之八十

〔含 〕以上時 ,經理公司之報酉｝║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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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野村全天候組合基金

(存級基金)

野村盛全球債券組合基金

(消滅基金)

1.0°/o。

(3)經理公司之報酉ll應由經理公司按上述比
率逐日累計計算 ,自本基金種類變更日
起屆滿二個月後 ,每曆月給付一次 。但
投資於經理公司經理之基金部份 ．不收
取經理費 。

2.S類型受益權單位 ．係按S類型受益權單位
淨資產價1直每年百分之○．八(0.8°/。 )之比
率 ,逐 日累計計算 ,並自開始銷售日起每
曆月給付乙次 。但第1.款有關經理ㄙ́̀司報
酬減半計收之規定 ,於 S類型受益權單位亦
適用之 ｜且投資於經理公司經理之基金部
份 ．不收取經理費。

保管費 每年 0.1碎。/o 每年 0.12°/o

定時定額中

購手續費

0.6°/o(書面)

0.3°/o(網路)

0.6°/o(書面)

0.3°/o(網路)

四、合併目的 :本公司此次提出 「野村全天候組合基金」與 「野村鑫全球債券組合基金」之合併申請 ,並以 「野

村全天候組合基金」為存續基金 ,以 「野村鑫全球債券組合基金」為消滅基金 ．糞望藉由合併 ,達到受益人

權益保障 ,並提升基金管理效率與基金操作績效 。

五 、預期效益 :(一)提升基金管理之效率

(二)提升基金操作之穩定性

(三)避免基金面臨清算之風險

六 、合併基準日 :1“年12月 19日 。

七 ‵消滅基金換發存續基金受益憑證單位數之計算公式 :

1.野 村鑫全球債券組合基金持有總單位數★野村鑫全球債券組合基金合併基準日淨值=野村鑫全
球債券組合基金價金(四捨五入至該計價幣別小數位數)

2.野 村鑫全球債券組合基金價金(四拾五入至該計價幣別小數｛立數)/野村全天候組合基金合併基準
日淨值工基金合併後持有野村全天候組合基金的單位數 (四捨五入至該基金受益權單｛立小數位

數 )

八 、如不同意基金合併之受益人得於11猝年12月 17日前(含)向本公司提出中請轉中購本ㄙ́
ㄟ司之其他基金或辦理買

回受益憑證 ．本公司將不收取任何輯中購費用 。或於11冷年12月 1日前(含)向本公司提出變更定期定額扣款中

請 ．此項申請亦無需任何費用 。

九 、本公司自11碎年12月 18日 起至11再年12月 23日止(資產移轉期間),將 「野村鑫全球債券組合基金」資產全部

轉移予 「野村全天候組合基金」．資產移轉期間將停止受理 「野村鑫全球債券組合基金」受益憑證之中購及

贖回 。

十 、「野村全天候組合基金」及 「野村鑫全球債券組合基金」皆已採無實體發行 ,不印製實體受益憑證 。本公司

將依據受益憑證事務處理規則 、有價證券集中保管帳簿畫U撥作業辦法及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之相關規定辦理後

續受益憑證劃撥轉換事宜 。

十一 、配合前述基金合併並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與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之相關規定 ,投資人如需野

村全天候組合基金公開說明書 ,可逕至 「公開資訊觀測站」(網址 :http:〃 mops.twse.Com.tⅥ l/)查詢 。

3

特此公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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